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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對於民事財產法體系而言，憲法基本權體系的審查，尚屬陌生；然而，

憲法訴訟新制所引進的「裁判憲法審查」，勢將產生更大的「私法憲法化」

浪潮。有鑑於此，本文遂以【強制道歉案】為例，討論基本權利體系是否可

能對於「民事立法者」與「民事司法者」產生拘束效力。 

民事法上諸多「基於法律而生」的義務，同樣構成國家行為對於基本權

的干預措施；在此範圍之內，應與「基本權第三人效力」無涉。侵害名譽權

的不法行為人之「道歉義務」，即屬一例，從而亦應受到基本權效力之拘束。 

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採取「法律效果層次的司法裁量」的立法技

術。在此規範模式之下，「立法行為違憲審查」的重點在於：授權是否違憲。

以【強制道歉案】為例，明白見諸立法理由之中的「登報謝罪」，乃是授權

框架內的一種選項。系爭條文作為「課予道歉義務」的法律基礎，應受基本

權體系──尤其比例原則──的檢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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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司法者而言，民事法院同樣亦應作出合憲的解釋適用或裁量。至於其

比例原則的審查重點，並非僅限於「道歉聲明形式、內容的控制」或「狹義

比例原則下利益權衡」，毋寧應審酌說明系爭規範之意旨、各種處分類型的

取捨，以及個案各種利益之權衡等各項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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